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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文件由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检集团

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华北科

技学院、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广西煤炭地质一五〇勘探队、西安重装智慧矿

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松原市宏源钻井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铁记、张会松、宋宪旺、姬亚东、孙迎辉、徐水松、任跃武、刘芳亮、李志

波、王卓、刘连柏、乔威涛、曹栋、王春耕、李江锋、刘银波、马旺、靳子栋、唐媛媛、石志远、王苏

健、张现辉、赵鹏飞、杨策、孙辽、吕鹏飞、刘阔林、吕兴立、王威、赵少磊、孙波、李冬红、陈龙、

杨哲楚、马洪飞、郭海书、孙鑫、冯海宁、付庆伟、陈永现、杨宏俊、贾龙。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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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 

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水害防治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的一般规定、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受底板承压含水层威胁需在地面进行区域治理的煤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规定 

煤层底板存在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开展区域治理： 

a) 底板承压含水层突水系数大于 0.1MPa/m或受断层等构造影响破坏段突水系数大于 0.06 MPa/m

的。 

b) 存在垂向隐伏导水通道且难以查明的。 

c) 煤层底板隔水层厚度小于或等于煤层底板破坏深度的。 

d) 煤层底板隔水层厚度大于煤层底板破坏深度，经评价有效隔水层厚度难以抵抗底板水压的。 

技术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区域治理设计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查并上报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当工程范围、工程量和

方案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进行设计修改，报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b) 煤矿要建立专门地面区域治理现场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专人监管，建立日常工作记录台

账，对钻探、注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工程异常情况作好记录，开展日分析。 

c) 区域治理工程验收应包括单孔验收及工程竣工验收。单孔验收由煤矿总工程师负责组织，工程

竣工验收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 

d) 煤矿无上级管理单位时，设计及报告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积极推广地面区域治理先进技术、装备的应用。 

5 技术要求 

设计 

5.1.1 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区域治理工程概况，包括治理范围、位置、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治理目标。 

b) 钻孔布置方案，包括治理目标层的选择，地面主孔、分支孔、检验钻孔的布置和工程量。 

c) 钻探及注浆施工技术要求，包括固孔、录井、水文地质观测、取芯及孔斜要求，压水试验，注

浆材料，注浆参数及工艺，注浆站要求，加固质量标准，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等。 

d) 钻探及注浆施工管理要求，包括现场和工程质量管理。 

e) 技术经济指标，包括工程概算、工期及技术经济效益分析。 

5.1.2 钻探工程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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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标层选择：根据具体带压开采条件及底板主要含水层富水性确定治理层位，治理后应满足突

水系数不大于 0.1MPa/m。 

b) 布孔方式：采用主孔加分支孔的方式，一个主孔原则上应布置多个分支孔，分支孔呈“带”或

“羽”状布置，分支孔应尽量与主要裂隙和构造发育走向垂直或斜交。设计方案可兼顾多个工

作面，并根据施工情况及生产规划进行优化。 

c) 分支孔间距应根据控制构造需要及实测浆液扩散范围来确定，一般按 40m～60m，遇特殊情况

应加密钻孔。 

d) 施工顺序：分支孔应间隔施工，后续分支孔兼做前期分支孔的验证和补注钻孔。 

e) 治理范围：原则上以采区或主要构造地质单元为治理范围。工作面外围最小治理范围一般不小

于 30m，临近已回采结束工作面未进行地面区域治理的，工作面沿采空区布置，采空区一侧不

再治理。 

f) 在地面施工质量检查孔时，工程量不少于分支孔工程量的 10%，重点检查构造复杂区，注浆及

水位异常区等。 

5.1.3 注浆工程设计要求： 

5.1.3.1 建立地面注浆站，配备制浆、注浆、监测等设备，制浆、注浆能力应满足需要。 

5.1.3.2 制浆设备、注浆设备、监测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制浆设备包括上料设备、专门制浆机、搅拌设备及计算机控制系统等。制浆系统优先选用具有

自动配比、自动监测、自动计量的高速涡流制浆系统。选用粘土及其混合注浆材料时，粘土浆

制浆系统选用先进的专门制浆机及除砂机，除砂机网筛目数宜不低于 80 目。 

b) 注浆设备包括注浆泵、管线等。注浆泵选型满足注浆工艺要求，具有调节流量、压力的功能，

泵送浆液保持均匀稳定，注浆泵额定工作压力大于设计最大注浆压力。最大注浆压力大于 5 

MPa时，选用柱塞泵。微机自动计量系统、电磁流量计、压力计、比重秤等定期校核。 

c) 监测设备包括压力计、流量计、比重计、自动监测及其控制系统等，压力表、比重计等定期检

定或校准。 

5.1.3.3 常规浆液类型分为水泥浆、水泥粘土浆、水泥砂浆、水泥粉煤灰浆等，注浆材料及适用条件

见附录 A；一般浆液比重为 1.1～1.6。注浆材料配比及比重见附录 B。 

施工 

5.2.1 管理要求 

煤矿负责对施工单位工程管理和技术管理进行督查和考核，保证工程质量和工期。施工监督的主要

内容包括：钻探、注浆施工单位的资质、施工过程记录、施工质量、测斜、测井、岩（煤）芯采取率、

岩（煤）芯保存、钻井液比重、漏失量、岩粉鉴定、注浆材料质量、浆液参数、注浆材料进出和工期等。

技术监督主要内容包括制度建设、设计、钻孔轨迹、注浆工艺、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施工人员持证

上岗、学习培训、岗位责任制等。 

5.2.2 钻探施工 

5.2.2.1 应采用随钻测量技术进行钻孔轨迹控制。钻孔严格按照设计施工。直孔段 1200m以浅每 100m

孔斜度不得超过 1°，1200m 以深每增加 100m孔斜度不得超过 1.5°。分支孔目标层钻遇率不小于 85%，

发现钻孔脱离目标层，应对钻孔轨迹进行调整。 

5.2.2.2 直孔段除捞取岩粉判定层位外，还要进行常规测井，综合判定层位；造斜段及分支孔主要通

过岩粉和自然伽玛值进行层位鉴定，每 1m 捞取一次岩粉进行鉴定、层位判定。地面区域治理工程录井

方法见附录 C。 

5.2.2.3 钻孔一般采用三级孔径、两级套管施工，目标层裸孔孔径不小于 152mm。 

5.2.2.4 下套管要求：一级套管下入完整基岩层内不少于 5m；钻进至目标层后，下入二级套管。各级

套管均用纯水泥浆进行固管，水泥凝固 48h后扫孔到出套管底 0.5～1.0m处，按设计压力做耐压试验，

并稳压 30min以上。 

5.2.2.5 注浆改造目标层内钻进应采用无固相钻井液，漏斗粘度一般不超过 30s。 

5.2.2.6 钻孔钻进全过程应做好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每次起钻后、下钻前测量一次水位（钻孔液面）；

每钻进 2h记录一次钻井液消耗量（钻井液池液面）。 



KA/T XXXXX—202X 

5 

5.2.2.7 施工现场资料记录应规范、齐全。钻进过程中做好钻孔原始记录，如钻井液漏失、塌孔、缩

径、掉钻、埋钻、换径、变层等，应详细记录其深度、层位、水位和钻井液消耗量等。 

5.2.2.8 在钻探施工过程中，重点做好裂隙、断层或陷落柱等的探查与辨别。 

5.2.3 注浆施工 

5.2.3.1 煤矿应制定注浆材料管理制度，包括注浆材料的采购、运输、质量验收以及用量核实等环节。 

5.2.3.2 每车注浆材料应取干样进行简易凝固试验，初步判定注浆材料质量。必要时委托专业机构进

行检验，确保注浆材料质量符合要求。 

5.2.3.3 注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当钻遇构造或破碎带等导致钻进困难、钻孔终孔、钻井液消耗量大于等于 5m
3
/h时，应起钻注

浆；当钻井液消耗量小于 5m
3
/h 时每钻进 100m～200m 进行一次洗井压水和注浆。洗井、压水

试验及注浆要求见附录 D。 

b) 注浆前应充分洗井后进行压水试验确定单位吸水率，并据此确定浆液的类型及配比等参数。单

位吸水率与对应纯水泥浆初始浓度见附录 E。 

c) 分支孔每段注浆终压（总压力）不得小于设计压力，泵量不大于 60L/min，并稳定 30min以上

即达到注浆结束标准。 

5.2.4 封孔 

封孔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所有分支孔注浆封孔结束后，需对主孔进行封孔，扫孔至主孔段孔底，采用纯水泥浆下钻上行

式注浆封孔，水泥浆比重不小于 l.65，封闭段的水泥浆凝固面与钻孔孔口的垂距不得大于 5m； 

b) 封孔应做好记录，孔口埋暗标或明标，提交封孔报告。 

质量检查 

5.3.1 分支孔间隔施工，利用后续分支孔通过岩粉、钻井液漏失点数量及其漏失量、注浆量等指标动

态综合分析评价注浆效果。 

5.3.2 检查孔应与分支孔斜交，并进行压水试验，测定单位吸水率及岩层渗透率，确定治理后的隔水

层厚度。 

5.3.3 对陷落柱及较大落差断层治理后应施工专门检验分支孔。 

工程竣工验收 

5.4.1 由施工单位编制工程竣工报告，煤矿组织编写并提交工程探查治理综合分析评价报告。 

5.4.2 工程竣工验收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地测防治水、工程管理、财务等部门参加。 

5.4.3 验收内容包括工程量、工作量、工程质量、工期及相关资料等。 

5.4.4 工程综合分析评价报告提纲见附录 F。 

效果验证 

5.5.1 有条件的煤矿采用井上下物探、钻探方法对区域治理工程进行效果验证。 

5.5.2 对主要泥浆漏失点、注浆量明显增大区域及构造发育区域利用物探、钻探进行重点探查验证。 

5.5.3 竣工验收后，煤矿采掘前应采用物探方法进行效果检验，没有异常的，可以正常采掘，发现异

常的，应采用钻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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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附 录 A  

（资料性） 

注浆材料及适用条件 

表A.1 注浆材料及适用条件 

浆液类型 注浆材料 特点 适用情况 

水泥浆 
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

硅酸盐水泥 
凝胶速度快、结石体强度高 

灰岩岩溶裂隙、断层破碎

带、陷落柱、砂岩裂隙注浆

等。 

水泥粘土浆 
水泥浆+粘土（如高岭土

等） 
主要针对微细裂隙 

孔隙裂隙发育较差的注浆

目的层。 

水泥砂浆、水泥粉煤灰浆 水泥浆+细砂（粉煤灰） 强度高、凝胶速度慢、流速慢 
孔隙裂隙较大的注浆目的

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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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泥浆水灰重量比及对应的浓度、比重值对照表 

表B.1 水泥浆水灰重量比及对应的浓度、比重值对照表 

配比 

级数 
水灰比 

对应的水重量 

kg 

对应的灰重量 

kg 

浆液体积 

m³ 

水占总重量比 

% 

水占总体积比 

% 

灰占总重量比 

% 
比重值 

1 8:1 800 100 0.833 88.9 96.0 11.1 1.09 

2 7:1 800 114 0.838 87.5 95.5 12.5 1.10 

3 6:1 800 133 0.844 85.7 94.8 14.3 1.11 

4 5:1 800 160 0.853 83.3 93.8 16.7 1.13 

5 4:1 800 200 0.867 80.0 92.3 20.0 1.15 

6 3:1 800 267 0.889 75.0 90.0 25.0 1.20 

7 2:1 800 400 0.933 66.7 85.7 33.3 1.29 

8 1.5:1 800 553 0.978 60.0 81.8 40.0 1.38 

9 1:1 800 800 1.067 50.0 75.0 50.0 1.50 

10 0.7:1 800 1143 1.181 41.2 67.7 58.8 1.65 

11 0.6:1 800 1333 1.244 37.5 64.3 62.5 1.71 

注： 水泥材料结石体密度按3t/m³计算。 

表B.2 粘土水泥浆土灰重量比及对应的浓度、比重值参照表 

配比级数 土灰比 

1200kg粘土

精浆重量 

kg 

粘土浆含粘土

干料重 

kg 

加入的水

泥重量 

kg 

浆液

体积 

m
3
 

水占总体

积比 

% 

水占总重

量比 

% 

灰占总重

量比 

% 

土占总重

量比 

% 

土占干料

重量比 

% 

比重

值 

1 10:0 1200 192 0 1.05 92.7 80.8 0.0 19.2 100.0 1.14 

2 10:1 1200 192 19 1.05 91.3 79.3 1.9 18.8 90.9 1.16 

3 10:2 1200 192 38 1.06 89.9 77.8 3.7 18.5 83.3 1.17 

4 10:3 1200 192 58 1.07 88.6 76.4 5.4 18.2 76.9 1.18 

5 10:4 1200 192 77 1.07 87.2 75.0 7.1 17.8 71.4 1.19 

6 10:5 1200 192 96 1.08 85.9 73.7 8.8 17.5 66.7 1.20 

7 10:6 1200 192 115 1.09 84.6 72.5 10.3 17.2 62.5 1.21 

8 10:7 1200 192 134 1.09 83.3 71.2 11.8 16.9 58.8 1.22 

9 10:8 1200 192 154 1.10 82.1 70.0 13.3 16.6 55.6 1.23 

10 10:9 1200 192 173 1.11 80.8 68.9 14.7 16.4 52.6 1.24 

11 10:10 1200 192 192 1.11 79.6 67.8 16.1 16.1 50.0 1.25 

12 10:15 1200 192 288 1.18 68.2 58.4 27.7 13.9 40.0 1.26 

13 10:20 1200 192 384 1.24 51.3 51.3 36.5 12.2 33.3 1.28 

14 10:30 1200 192 576 1.30 45.7 45.7 43.4 10.9 25.0 1.37 

15 10:40 1200 192 768 1.37 41.2 41.2 49.0 9.8 20.0 1.44 

16 10:50 1200 192 960 1.37 37.5 37.5 53.5 8.9 16.7 1.51 

注： 1200kg比重1.14的粘土精浆，粘土结石体密度及水泥材料结石体密度按3t/m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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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附 录 C  

（资料性） 

地面区域治理工程录井方法 

C.1 岩屑录井 

C.1.1 岩屑录取方法工艺为：捞取岩屑-清洗-烘晒岩屑（或自然隙干）。 

C.1.2 捞取岩屑：按录井间距、迟到时间在统一位置准确捞取岩屑。 

C.1.3 清洗：清洗方法因岩性而定，以不破坏岩屑为原则。致密坚硬的石灰岩、砂岩及部分泥岩可淘

洗或冲洗，软泥岩及松散砂岩等只能用盆轻轻漂洗。 

C.1.4 岩屑捞取要求：第四系不捞砂样，但必须判定基岩界面。基岩及二开每lm捞1包砂样至完钻，捞

取样品每包不少于200g,干后装袋，并做好鉴定。现场整理、汇总岩屑录井表，进行初步判层。 

C.1.5 三开后捞取样品每包不少于200g,每1m捞1包砂样至完钻。现场整理、汇总岩屑录井表，进行初

步判层。 

C.1.6 钻进过程中做好钻孔原始记录，钻探过程中如遇漏水、塌孔、缩径、掉钻等现象时，要详细记

录其发生的层位、深度及量值，对换径变层等重要环节应进行详细记录。 

C.1.7 如遇特殊情况及在水平段钻出设计层位，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加密捞取岩屑次数，以分析判层。 

C.1.8 如要获取代表性岩屑，应做到井深准、岩屑迟到时间准。岩屑迟到时间常用如下方法如下： 

a) 理论计算法计算岩屑迟到时间见公式（C.1）： 

 𝑡 =
𝑉

𝑄
=

𝜋(𝐷2−𝑑2）

4𝑄
· 𝐻 ······························································· (C.1) 

式中： 

t——岩屑迟到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v——井眼与钻杆之间的环形空间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Q——钻井泵排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m
3
/min）； 

D——井径，即钻头直径，单位为米（m）； 

d——钻杆外径，单位为米（m）； 

H——井深，单位为米（m）。 

注： 计算时未考虑岩屑在泥浆中的下沉 (ρ岩屑>ρ泥浆），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际迟到时间不一致（比实际小），仅

供参考。 

b) 实物测定法计算岩屑迟到时间为：首先选用与岩屑大小、密度相近的红砖块、白瓷碎片等物质，

在接单根时投入钻杆内。记下投入后开泵时间及投入物开始返出时间，上述两时间差即为实物

循环周期 t。岩屑迟到时间按公式(C.2)计算： 

 t1=t-t0 ············································································ (C.2) 

式中： 

t1——从井底至井口时间（迟到时间），单位为秒（s）； 

t——循环周期，单位为秒（s）； 

t0——实物沿钻杆下行到井底的时间，单位为秒（s）。 

实物沿钻杆下行到井底的时间 tO按公式（C.3）计算： 

 𝑡0 =
𝑉1+𝑉2

𝑄
=

𝜋𝑑1
2

4𝑄
· 𝐿1 +

𝜋𝑑2
2

4𝑄
· 𝐿2 ·······················································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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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1、V2——钻杆和钻挺的内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d1、d2——钻杆和钻挺的内径，单位为米（m）； 

L1、L2——钻杆和钻挺的长度，单位为米（m）； 

Q    ——泥浆排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m
3
/min）。 

注： 实物测定法的优点：实物与地层密度相似或接近，所测迟到时间较准确。颜色鲜艳，易辨认。 

c) 标志层法计算岩屑迟到时间如下：当揭露煤层时，钻时会突然加快，钻压会发生剧烈变化，立

刻计时，在震动筛处观察煤屑出来的时间即为迟到时间。 

C.1.9 岩屑迟到时间随井深加大而延长，应每隔一定的间隔测算一次迟到时间，作为该间距内的迟到

时间。 

C.2 钻时录井 

C.2.1 钻时录井从二开钻进开始进行，每1m记录1个钻时点。尽量保待钻井参数的相对稳定，以便提高

钻时参数反映地层岩性的有效性，并记录造成假钻时的非地质因素。全井漏取钻时点数不得超过总数的

0.5%,目标层井段钻时点不得漏取。 

C.2.2 应及时核对钻具长度和井深，每次下钻前应丈量钻具，校对井深，井深误差不得超过0.1m；各

分支孔终孔时，应通知监理人员到场，共同丈量钻具，进行井深校对。 

C.3 钻井液录井 

定期做—次泥浆全性能测定；按时测定泥浆的密度、粘度、pH值等参数。煤层井段或发现气体显示

异常时，要连续测定钻井液密度、粘度，并做好记录。 

C.4 简易水文观测 

C.4.1 全井自二开钻后钻进过程中应按要求开展简易水文观测记录工作，现场配备水文地质工程师。 

C.4.2 每次起钻后、下钻前测量一次水位（泥浆池液面、井筒液面）；每钻进lh记录一次钻井液消耗量；

进入上水平段后每lh记录一次钻井液消耗量，不足lh但大于30min时也应观察钻井液消耗量。 

C.4.3 异常情况记录： 

a) 钻遇漏、溶洞、大裂隙、破碎带严重坍塌层段，起、止深度记录要详细、清楚。 

b) 应每小时观测 1次消耗量，当发现泥浆漏失时，每 10min～30min观测 1 次，泥浆全部漏失时，

应开大泵量测定其最大漏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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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洗井、压水试验及注浆要求 

D.1 洗井、压水试验要求 

D.1.1 洗井时应先压入清水替换钻井液（详细描述钻杆在孔底）。 

D.1.2 提钻后每30min观测一次水位，共观测三次，继续进行抽（压）水洗井至水清砂净后进行水位观

测，每30 min观测一次水位。在水位稳定后实施压水试验，最初由小泵量开始试压水，逐级加大泵量，

若无压力，需保证压水量大于孔内体积2倍才可停止压水；若压水过程中有压力，则需压水至压力稳定，

压水水压一般不小于受注含水层最大静水压力的2倍，压力稳定时间应不小于30 min。按公式（D.1）计

算单位吸水率： 

 𝑞 =
𝑄

𝐻𝐿
 ············································································ (D.1) 

式中： 

q—单位吸水率，单位为升每分钟米米[(L/（min·m·m）]； 

Q—压入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H—作用于试验段的全水头压力，单位为米（m）； 

L—试验长度，单位为米（m）。 

D.1.3 根据压水情况确定注浆起始泵量：压水无压力时，起始注浆泵量与压水泵量相同；压水有压力

时，由取得稳定压力时所用的泵量开始注浆。 

D.2 注浆要求 

D.2.1 注浆方法采用孔口封闭静压注浆法时，直孔段及造斜段采用下行式注浆，分支孔段采用分段前

进式注浆。 

D.2.2 对浆液质量控制时应确保水泥一个批次（不超过2000t）取1至2个水泥样品做合格性试验。注浆

期间每小时应至少测一次浆液比重，误差值不得大于0.02。注浆材料、比重等浆液配比参数应视单位吸

水率而定。浆液比重一般遵循由小到大的原则，选择1.1～1.6，根据孔口压力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在吸

浆量小的地段，应稀浆慢注，注浆终压应符合设计要求。 

D.2.3 当注浆压力保持不变吸浆量均匀减少时，或吸浆量不变压力均匀升高时，应持续进行注浆，一

般不得改变浆液配比。当改变浆液配比后，如注浆压力或吸浆量发生突变，应及时调整浆液比重。 

D.2.4 注浆前后及注浆时应观测邻近水文孔水位变化，判断浆液扩散情况。 

D.2.5 一般注浆工作应连续进行，直至结束。当井下出现底鼓或底板裂隙漏浆时，可采用间歇性注浆；

当吸浆量大且不起压时，不宜采取间歇性注浆，可采取比重逐级升至1.6；注浆量超过1000t仍未起压时，

可考虑添加粉煤灰等材料，添加比例根据现场情况确定，起压后改为纯水泥浆。 

D.2.6 泵量达到60L/min以下，注浆终压（总压力）不小于设计终压，并稳定30min以上，结束注浆。 

D.2.7 因井下巷道出现底鼓、跑浆等因素影响，或长时间注浆后达不到注浆结束标准时，应采取专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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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  

附 录 E  

（资料性） 

单位吸水率与纯水泥浆初始浓度 

表E.1 单位吸水率与纯水泥浆初始浓度 

单位吸水率 

L/（ min·m·m） 
0.01～0.5 0.5～1.0 1.0～5.0 5.0～10 >10 

初始浓度（水灰比） 7:1 6:1 4: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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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  

附 录 F  

（资料性） 

工程综合分析评价报告提纲 

F.1 探查治理概况 

F.1.1 区域概况 

F.1.2 地质概况 

F.1.3 水文地质概况 

F.2 工程设计及施工情况 

F.2.1 目的及任务 

F.2.2 设计及实际施工情况 

F.3 工程探查治理综合分析评价 

F.3.1 工程技术成果 

F.3.2 钻探注浆施工质量 

F.3.3 注浆效果检验 

F.3.4 地质构造探查情况 

F.3.5 水文地质条件综合分析 

F.3.6 治理效果综合评价 

F.4 结论及存在问题 

F.4.1 构造及水文地质揭露情况 

F.4.2 工程治理效果综合评价 

F.4.3 开采安全评价 

F.4.4 存在问题 

F.5 下一步防治水工作 

F.5.1 井下采掘工程需采取的主要防探水措施等防治水工作要求 

 


